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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4_BA_A7_E5_c43_502265.htm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

发的土地，按其用途可将它分为如下两种：一种是为了转让

、出租而开发的商品性土地（也叫商品性建设场地）；另一

种是为开发商品房、出租房等房屋而开发的自用土地。前者

是企业的最终开发产品，其费用支出单独构成土地的开发成

本；而后者则是企业的中间开发产品，其费用支出应计入商

品房、出租房等有关房屋开发成本。 现行会计制度中设置的

“开发成本或生产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科目，它的核算的内

容，与企业发生的土地开发支出并不完全对口，原则上仅限

于企业开发各种商品性土地所发生的支出。企业为开发商品

房、出租房等房屋而开发的土地，其费用可分清负担对象的

，应直接计入有关房屋开发成本，在“开发成本或生产成本

房屋开发成本”科目进行核算。如果企业开发的自用土地，

分不清负担对象，应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成本核算对象负担的

，其费用可先通过“开发成本或生产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科

目进行归集，待土地开发完成投入使用时，再按一定的标准

（如房屋占地面积或房屋建筑面积等）将其分配计入有关房

屋开发成本。 如果企业开发商品房、出租房使用的土地属于

企业开发商品性土地的一部分，则应将整块土地作为一个成

本核算对象，在“开发成本或生产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科目

中归集其发生的全部开发支出，计算其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并于土地开发完成时，将成本结转到“开发产品”或“库存

商品”科目。待使用土地时，再将使用土地所应负担的开发



成本，从“开发产品”或“库存商品”科目转入“开发成本

或生产成本房屋开发成本”科目，计入商品房、出租房等房

屋的开发成本。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